
新北市蘆洲區公所性別歧視申訴處理流程圖 

於事實發生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本所提起

申訴 

受理申訴之次日起 7日內成立專案小組進行

調查 

專案小組於 14日內調查完畢，作成調查報

告，提本所性別歧視申訴處理委員會審議，

作出成立或不成立決議 

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就請求事項

詳備理由函復 

申訴案件事後之追蹤、考核及監督，確保決

議之有效執行 

是否受理 

申訴人是否接
受函復理由 

申訴書不合規定者，通知

申訴人於 14日內補正 

得以書面向新北市政府就業

歧視評議委員會申訴；但申訴

人為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3 條

或第 102條所定保障對象，係

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

會提再申訴 

本所申訴管道 

電話：02-22811484#342 

傳真：02-22885751 

電子信箱： 

ah5331@ntpc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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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是 

否 


